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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主叫方号码传送 

 

 

 

摘要 

ITU-T E.157 建议书为技术中立的跨国界国际主叫方号码传送提供了指南。 

 

 

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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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电信联盟（ITU）是从事电信领域工作的联合国专门机构。ITU-T（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

化部门）是国际电信联盟的常设机构，负责研究技术、操作和资费问题，并且为在世界范围内实现

电信标准化，发表有关上述研究项目的建议书。 

每四年一届的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确定ITU-T各研究组的研究课题，再由各研究组制

定有关这些课题的建议书。 

WTSA第1号决议规定了批准建议书须遵循的程序。 

属ITU-T研究范围的某些信息技术领域的必要标准，是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技

术委员会（IEC）合作制定的。 

 

 

 

 

注 

本建议书为简明扼要起见而使用的“主管部门”一词，既指电信主管部门，又指经认可的运营

机构。 

遵守本建议书的规定是以自愿为基础的，但建议书可能包含某些强制性条款（以确保例如互操

作性或适用性等），只有满足所有强制性条款的规定，才能达到遵守建议书的目的。“应该”或

“必须”等其他一些强制性用语及其否定形式被用于表达特定要求。使用此类用语不表示要求任何

一方遵守本建议书。 

 

 

 

 

知识产权 

国际电联提请注意：本建议书的应用或实施可能涉及使用已申报的知识产权。国际电联对无论

是其成员还是建议书制定程序之外的其他机构提出的有关已申报的知识产权的证据、有效性或适用

性不表示意见。 

至本建议书批准之日止，国际电联尚未收到实施本建议书可能需要的受专利保护的知识产权的

通知。但需要提醒实施者注意的是，这可能并非最新信息，因此特大力提倡他们通过下列ITU-T网站

查询ITU-T的现有相关数据库：http://www.itu.int/ITU-T/ipr/。 

 

 

 

 

 

© 国际电联 2021 

版权所有。未经国际电联事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手段复制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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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T E.157建议书 

国际主叫方号码传送 

1 范围 

本建议书为国际主叫方号码传送（技术中立）提供了指南。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建议书

是关于从呼叫发起方传送信息的，接收方用之来确定呼叫的发起方，而与所涉及的网络技术

无关（例如，是否经由公众交换电话网（PSTN）、基于互联网协议（IP）的网络或任何其

他类型的公共电信网络来传送呼叫）。评价某个特定主叫方号码是否真实的机制不属于本建

议书的范围。 

目前似乎有一种取消跨境传送主叫方号码的趋势。此类做法可能为滥用国际编号资源提

供了便利，并带来与问责制和收费有关的问题。本建议书为跨境的主叫方号码传送提供指

南，以响应《组织法》第42条的号召，提高安全性（即完整性）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可能的滥

用以及欺诈行为和技术危害的风险。 

2 参考文献 

下列ITU-T建议书及含有本建议书引用条款的其它参考文献构成本建议书的条款。所注

明版本在出版时有效。所有建议书及其它参考文献均可能进行修订；因此鼓励建议书的使用

方了解使用最新版本的下列建议书和其它参考文献的可能性。ITU-T建议书的现行有效版本

清单定期出版。本建议书在引用某一独立文件时，并未给予该文件建议书的地位。 

[ITU-T E.101] ITU-T E.101建议书（2009），E系列建议书中用于公众电信业务和网络的

标识符（名称、号码、地址和其他标识符）的术语定义。 

[ITU-T E. 156] ITU-T E.156建议书（2020），ITU-T针对报告的E.164号码资源滥用采取行

动的导则。 

[ITU-T E.164] ITU-T E.164建议书（2010），国际公众电信编号方案。 

3 定义 

3.1 他处定义的术语 

本建议书使用他处定义的下列术语： 

3.1.1 国家（country）[ITU-T E.101]：某个特定国家、综合编号方案中的一组国家或者某

个特定地理区域。 

3.1.2 E.164号码（E.164 number） [ITU-T E.101]：一个十进制数位串，它符合 [ITU-T 

E.164]建议书中规定的有关结构、号码长度和独特性的三方面特点。该号码包含将呼叫路由

至最终用户或业务提供点的必要信息。 

3.1.3 运营商（operator）[ITU-T E.101]：提供公众电信网络或公众电信业务的一个运营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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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本建议书定义的术语 

本建议书定义下列术语： 

3.2.1 主叫方号码（calling party number）：呼叫发起方的ITU-T E.164号码或一个特殊分

配的号码。 

3.2.2 国际主叫方号码传送（international calling party number delivery）：跨境的主叫方

号码传送。 

3.2.3 特殊分配号码（special allocated number）：编号方案管理部门（NPA）/国家监管

机构（NRA）为特定目的而分配的系列中的一个号码，以使运营商/提供商能够表明它们在

无法传输起始主叫方号码（CPN）时对呼叫负责。 

4 缩写词和首字母缩略语 

本建议书使用下列缩写词和首字母缩略语： 

CC 国家代码 

CPN 呼叫方号码 

CPND 呼叫方号码传送 

IP 互联网协议 

NDC 国内目的地代码 

NPA 编号方案管理部门 

NRA 国家监管机构 

PSTN 公众交换电话网 

SN 用户号码 

5 惯例 

在本建议书中，词语“呼叫”和“通信”用作同义词。 

6 主叫方号码及其传送 

国际主叫方号码传送（CPND）是指跨境的主叫方号码传送，以便允许接收实体识别主

叫方号码。主叫方（呼叫的发起方）可能会根据适用的国家法律和法规并根据本建议书的规

定，限制主叫方号码的显示和/或传送。 

主叫方号码的传送利用国家公众电信网络和业务提供中的功能、设施及应用，并须通过

发起运营商、经传运营商与接收运营商之间达成的协议来提供。不过，主叫方号码的传送可

以跨越国境，在这种情况下，传送不仅是一件国内事务，而且是一件涉及一个以上国家的国

际事务。 

呼叫方号码（CPN）是跨网络/运营商传送的信息。国际呼叫中CPN应该是完整的国际

E.164号码格式，即国家代码（CC）、国内目的地代码（NDC）和用户号码（SN）[ITU-T 

E.164]。 

CPND是指发送、接收和呈现随呼叫一起发送的E.164号码信息的功能，并且最终用户的

终端设备可以用来呈现指配给主叫方的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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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ND是识别通信发起方并提供相关服务的基础。 

CPN信息可用于回叫（例如，在未接电话的情况下），用于验证对如语音信箱等服务的

访问，原则上用于跟踪恶意呼叫的来源，或用于访问位置数据库以导出呼叫方位置信息（例

如，紧急服务）。 

CPN须由发起运营商来提供，由经传运营商来透明传输，并由终结运营商来接收。主叫

方（呼叫的发起方）可能会根据适用的国家法律和法规限制主叫方号码的显示，不过，须适

用本建议书的规定。 

对于全球编号资源（例如，由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局指配的CC 800、883），传送和显

示呼叫发起方的主叫方号码是强制性的。 

7 一般原则 

本建议书的规定，包括以下内容，须适用于所有利用[ITU-T E.164]号码的通信业务，包

括但不限于语音业务、视频业务和消息业务。 

发起运营商须能识别发起国际呼叫的主叫方号码；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路由上不得有

匿名呼叫。 

发起运营商须确保经国际网络来提供国际CPN。发起运营商可根据国家法律和法规限制

向通信接收方显示其用户号码，或者在主叫方要求限制该CPN时将CPN标记为受限。在这种

情况下，通常会将完整的CPN发送给终结运营商，后者将限制显示CPN。 

如果限制显示CPN或者对终结运营商而言是不可能的，那么向最终用户呈现什么内容就

是一项国内事务。 

如果国家法律和法规要求发起运营商通过限制发送来满足其用户的要求，以限制显示其

CPN，并且如果在国家层级上预见了特殊分配号码，那么发起运营商须用指配给运营商的特

殊分配号码来替换用户的CPN，以向路由上的所有运营商显示其对呼叫的责任。特殊分配号

码应在国家层级上进行定义，其格式应符合[ITU-T E.164]。如果在国家层级上未预见到特殊

分配号码，那么运营商应插入指配给它的号码，以便识别进行插入的运营商，例如，

CC+NDC，后跟零。 

允许运营商用特殊分配号码替换CPN的编号方案管理部门（NPA） /国家监管机构

（NRA）应为这些特殊分配号码而为运营商提供替代[ITU-T E.164]号码范围。NPA/NRA和

运营商应将任何此类替代[ITU-T E.164]号码范围通报给国际电联，以便它们可以在《运营公

告》中予以发布，并在国际电联网站上予以适当发布。 

目的地运营商须有权拒绝任何至少未提供上述信息的呼叫或呼叫建立请求。 

通信的最终接收者有权拒绝未提供呼叫发起方完整号码或没有该数据的通信。 

经传运营商在CPN的传送方面须保持透明，以确保传输到目的地通信提供商，而不修改

接收到的呼叫方号码。经传运营商也有权拒绝未提供呼叫发起方完整CPN或特殊分配号码的

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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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主叫方号码传送过程中，只对跨境传送的主叫方号码加以考虑（详见图1）。 

 

图1 – 国际主叫方号码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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